115年5月修正版本

	國立體育大學會計憑證調案申請單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調案

事由
	
	經費(計畫)代碼及名稱
	

	調案
方式
	﹝ ﹞借調 (除司法、審計、檢察、調查或稅務等機關依法律規定借調原件者外，不得攜出會計憑證管理人員指定之處所。)
﹝ ﹞影印（限於會計憑證管理處所，不得攜出。）
﹝ ﹞抽取憑證 (須檢附委託或補助機關載明原件須送回之證明文件。)

	憑證內容摘要
	

	憑證所屬年度
	

	傳票日期及號碼
	

	任職單位
	
	主計室
	

	調案人

	**調案之資料，本人同意遵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	
	

	計畫主持人
	
	
	

	單位主管
	
	校長
或授權代簽人
	

	會辦單位
	
	
	

	會計憑證調案日期 ：
調案人簽收：
	會計憑證歸還日期 ：
會計憑證管理人員簽收：


備註：1.會計憑證之調案，以與承辦單位業務相關為原則。
2.申請調案之會計憑證如已移交至秘書室文書組保管，請會辦文書組。
3.會計憑證之調案，不得添註、塗改、更換、抽取、圈點或汙損，非經主辦會計人員之同意不得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會計憑證。
